
大同大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須知 

項 目 日 期 時 間 及 對 象 注 意 事 項 詳 細 說 明 請 點 選 附 件 

上課時間 
日間：109年 9月 14 日第 1節 

碩士在職專班：109 年 9月 14 日第 9節 
無課同學請直接洽詢導師 註冊注意事項，如附件檔 

繳 費 

繳費期限 

繳費：109 年 9 月 11 日(週五)前(以入帳本校

時間為主)。 

註：使用晶片金融卡、信用卡、超商或郵局臨

櫃繳費，為免影響註冊程序，請儘早完成繳費。 

 

一、臺灣銀行繳費者(限學士班一至四年

級)： 

請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站自行列印繳

費單，網址如下: 

(https://school.bot.com.tw/newTwbank/ind

ex.aspx)→學生登入→輸入身分證字號及

學號。 

二、元大銀行繳費者 (限碩博士班一、二年

級)： 

請至元大校務網自行列印繳費單，網址如

下： 

(https://school.yuantabank.com.tw/school/)

→學生登入→輸入學號。 

三、華南銀行繳費者(限學士班 5 年級以及

在職專班學生)：請進入學生校園資訊系統

→選課→總務→學雜費資訊→按「計算學雜

費」再按「確認送出」→產生繳費單，再行

繳費 

學雜費繳費說明，如附件檔 

一、臺灣銀行繳費方式如下： 

1.臨櫃繳款 

2.ATM轉帳 

3.晶片金融卡線上繳費 

4.信用卡線上繳費(含語音) 

5.7-11、全家、萊爾富便利超商

繳費 

6.郵局臨櫃繳款 

二、元大銀行繳費方式如下： 

1.臨櫃繳費 

2. ATM轉帳 

3.信用卡繳費 

4. 7-11、全家、萊爾富、OK四大

超商繳費 

5.超商行動條碼(免印單)：手機

登入元大校務網，點選「產製超

商繳費條碼」即可持手機於超商

櫃檯繳費。 

三、華南銀行繳費方式如下: 

臨櫃繳款、ATM轉帳、網路 ATM

轉帳 

 

 

 

繳 費 單 

產 生 

1.學士班 (一至四年級)_只限臺灣銀行 

2.碩、博士班 (一、二年級)_只限元大銀行 

3.學士班五年級以上及碩、博士班三年級以上

延畢生_只限華南銀行 

4.碩士在職班學生，必須選完課後再繳費。並

使用下列銀行繳費方式: 

(1)華南銀行繳費。 

(2)臺灣銀行繳費_只限以信用卡繳費者。 

(3)若逾期只能使用華南銀行繳費。 

以信用卡繳費者，請依下列步驟完成: 

(1)須先於 109年 9月 6日前完成選課、計算並點選

臺銀繳費。 

(2)由學校統一上傳繳費資訊至臺銀，學生始可以自

109年 9月 7日 13：00起至臺銀學雜費入口網站列

印繳費單完成繳費。 

https://school.bot.com.tw/newTwbank/index.aspx
https://school.bot.com.tw/newTwbank/index.aspx
https://school.yuantabank.com.tw/school/


 

網路初選課程  

109年 8月 6日 10：00至 9 月 11日 24：00 

初選課程開放時段如下: 

大四及碩、博士生及碩專班：上午 10:00 開始

選課 

大三：上午 10:30開始選課 

大二：上午 11:00開始選課 

大一：依大一新生手冊規定時間選課 

選課時務必詳讀入口網站之選課注意事項

說明，若有各項選課問題，請洽各系排課教

師或課務組協助。 

 

碩士在職班學生，若選擇臺灣

銀行繳費方式，應於 109 年 9

月 6日前完成選課後再繳費 

 

減免學雜費 

申請時間 

舊生：109年 5月 25 日至 109年 9月 11日 

新生：確認學號後至 109年 9 月 11日 

 

網址: 

http://activity.ttu.edu.tw/files/13-1041

-63872-preview.php?Lang=zh-tw 

 

減免學雜費說明_課外組，如附

件檔 

就學貸款 

銀行對保時間（舊生）：109 年 8月 1日至 109

年 9月 11日 

銀行對保時間（新生）：確認學號後至 109年 9

月 11日 

撥款通知書繳交時間：109 年 9 月 11 日前繳至

生活輔導組。 

 

 

 

 

 

2.撥款通知書繳至生活輔導組時間：109 年 9

月 x日前 

109 年 9 月 11 日前將對保之「繳交撥款通

知書」繳至生活輔導組，如未繳交者，視同

未完成註冊。 

就學貸款說明_生輔組，如附件

檔 

網路加退選課程 109年 9月 14日 8:30 至 9月 18日 24:00  
 

學生證蓋註冊章 109年 9月 7日至 10 月 30日 學雜費已繳者才可以蓋註冊章 
 

申請兵役緩徵 109年 10月 9日前 
 申請兵役緩徵(儘後召集)須

知，如附件檔 

辦理抵免學分 109年 9月 18日前  依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

其他 申領獎助學金或工讀金開戶 

領取獎助學金、工讀金學生等，請至戶籍所

在地華南銀行、郵局，或就讀學校附近的華

南銀行圓山分行或台北市民權郵局辦理開

戶。如提供其它銀行帳戶及其分行須自付手

續費 30 元。 

 

http://activity.ttu.edu.tw/files/13-1041-63872-preview.php?Lang=zh-tw
http://activity.ttu.edu.tw/files/13-1041-63872-preview.php?Lang=zh-tw

